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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I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渝国能评报字[2021]第 008 号 

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评估范围：由 14 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 0.1288km2
。开采标高

+650m～+565m m。 

评估目的：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挂牌出让“南川区南平

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对该采

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南

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

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控制资源量 1,713.70 万吨， 其中：控制资源量 1,341.7 万吨，永久边坡

损失控制资源量 372.00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713.70万吨；可采储量

1,274.62 万吨。矿山生产规模：95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3.42 年，评估

计算年限 13.42 年；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产品不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48.00 元/吨；年销售收入 4,560.0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8,106.49 万元、

净值 6,177.15 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27.70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 20.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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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采矿权评估报告 
渝国能评报字[2021]第 008 号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的委托，遵循国家矿业权评估的有关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

诚信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在调查、分析与询证基础上进行了认真评估。本次

评估对该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价值进行了估

算。现将该采矿权评估过程、评估方法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89 号 10 幢 1-8-2；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9 号线外城市花园 10 幢 8 楼； 

法定代表人：李正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3787479595P。 

2．评估委托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评估目的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挂牌出让“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

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南川区南平镇

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

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提供价值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评估范围及采矿权设置情况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 

 

 

 

 

 

 

 

 

 

 

 

 

 

图 4-1 本次评估采矿权范围与相邻矿山示意图 

4.4 矿业权评估史 

本次评估采矿权范围内的原矿区范围，2018 年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受原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委托，对新增资源

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重庆市渝特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

采矿权评估报告》（渝国能评报字[2018]第 176 号），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

量 724.51 万吨，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169.89 万元；新增资源储量 505.00 万

吨，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815.44 万元。 

4.5 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2018 年 10 月，原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重庆市渝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原矿区范围签订了《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编

号：南采矿出字[2018]第 006 号）；矿区面积 0.1072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

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出让资源量 775 万吨（新增资源

储量为 505 万吨），出让年限 6.2 年，有效期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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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2 日止。新增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为人民币大写捌佰伍拾伍万

柒仟肆佰元整（小写：￥855.74 万元），分 5 次缴纳。根据《价款缴纳凭证》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缴纳第一次出让收益 171.148 万元，使用费 0.15 万元，

合计 171.298 万元；2019 年 9 月 10 日补缴第一次出让收益 28.852 万元；

2019 年 12 月 16 日缴纳第二次出让收益 165 万元；2020 年 12 月 10 日缴纳

第三次出让收益 164 万元。 

5．评估基准日 

根据与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书》，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评估报告中所

采用的参数指标及估算结果为该评估基准日的时点价。 

6．评估依据 

6.1 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后颁布）；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根据 2014

年 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3）《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 

（5）《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5 号）； 

（6）《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7] 29 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 号）； 

（8）《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

会； 

（9）《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10）《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正文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11）《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12）《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CMVS30700-2010）； 

（13）《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14）《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年 8 月版）； 

（15）《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6）《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02）； 

（1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8）《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GB/T14685-2011)； 

（19）《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建筑石料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

范》（DZ/T0213-2002）； 

（20）《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基准价

（2020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0]14 号）； 

（21）《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 

6.2 行为、产权及取价依据 

（1）《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和采矿权资产评估工作的通知>》； 

（2）原采矿权人《营业执照》； 

（3）原《采矿许可证》； 

（4）《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前期技

术报告》（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2020 年 11 月）； 

（5）《<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前期

技术报告>评审意见书》（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2020 年 11 月）； 

（6）《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

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通知》（渝规资[2020]767 号）； 

（7）《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出让采矿权所涉及的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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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交通位置图 

7.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 

7.2.1 地形地貌 

矿区地形地貌属构造剥蚀低山地貌，矿区及其周边原始地形多为“馒头

状”山包，因矿山多年开采，矿区内已形成了多个露天采坑，形成的采坑边

坡高达 60m，目前区内地势总体北侧、南侧高，中间低，区内最高点位于

拟划矿区北面大坡顶顶部，标高为+655.20m，最低点位于现状采坑内，标

高+565.01m，相对高差为 90.19m，区内地形坡角一般为 20～25°，形成的

采坑边坡坡角约 60～75°。区内植被主要为灌木林地，区内表土一般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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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1.5m。地形地貌总体属较复杂。 

7.2.2 气象水文 

矿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既无严寒，又无

酷暑，四季分明，霜雪稀少，无霜期长。热量丰富，年均温 16.6℃，极端

最高温度 39.8℃，极端最低温度-5.3℃，年降雨量 1185mm，降雨多集中在

5～9 月。占全年降雨量的 68%，7～9 月常有大雨和大暴雨，是洪灾和地

质灾害的多发季节。年日照时数 1273 小时，无霜期 308 天，相对湿度 80%。

春天为低温寒潮，夏天多伏旱，秋季连绵阴雨天气突出，入冬后气温低，

但均在零度以上。 

区内水系属于长江水系，矿区及其周边无大的地表水体分布，仅在南

侧 200m 处低洼处有一季节性自然溪沟，流量受季节影响大，一般 10L/s

左右，暴雨期间涨幅 1-3m，虽然南侧侵蚀基准面标高+584m 高于矿山最低

开采标高，但因距离矿山较远，且矿山将来开采后矿区内为凹陷采坑，四

周采坑边坡形成天然屏障，受南侧地表水的影响小，区内水文条件总体简

单。 

7.2.3 地震动参数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附录 A 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图 A1）和附录

B 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图 B1），拟建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为 0.0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基本烈度 VI 度。 

7.2.4 社会经济 

2018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0.8 亿元、增长 10.7%，赶上全市

平均水平，扭转了近五年经济发展低位徘徊局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4.7

亿元、增长 19.2%；工业产值达到 191.7 亿元、增长 13.6%；实现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23 亿元、增长 17.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117 亿元、增长

13.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0%、9.9%；金融机构存贷款

余额达到 525 亿元、增长 21.7%。各项指标逆势上扬，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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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其势已成。 

南川区幅员面积 2602 平方千米，辖 3 个街道、31 个乡镇，2014 年，

户籍人口 686585 人(常住人口为 55.91 万人)。南川是一个历史悠久、资源

富集、交通便捷、生态优越、开明开放的秀美隽永之城。境内的金佛山被

誉为"南方如初佛地，巴蜀第一名山"，素有"北有峨眉、南有金佛，东朝普

陀、西拜金佛"之说。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区、中国楹联文化之乡、民

间歌舞之乡、笙歌苗舞之乡、板凳龙舞之乡。南川被评为"中国西部最具投

资潜力区"，荣居"中国百佳投资潜力区"第三位。 

铝土矿也是重庆优势矿产之一，在全国位居第六位。截止到 2004 年，

南川市铝土矿储量高达 5000 多万吨，品位高，是重庆市重要矿产之一。 

南川名优特产以杜仲最为著名，其质地优良，厚实完整，细腻丝白，

内表黑褐。有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安胎之功效。可入酒、炖汤食用；

其次为南川红碎茶、金佛山方竹笋，南川金佛山方竹主要生长在海拔 1400

米至 2000 米的金佛山区，形呈四方，有棱有角，其笋不发于春而茂于秋，

是吸大自然之灵气生长而成的稀有食用笋。 

7.3 以往地质工作 

（1）1999 年 12 月重庆市地质矿产开发总公司 107 地质队在南川区内

作矿产资源调查，并提交了《重庆市南川矿产资源调查报告》及 1:10 万《重

庆南川区矿产图》。 

（2）2012 年 1 月，重庆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南川

区李腊元采石厂划定矿区范围申请及占用建筑用灰岩矿产资源储量简测

报告》，矿山占用建筑用灰岩储量（122b）101 万吨，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

准。 

（3）2013 年 12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渝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灰岩）2013 年矿山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

告》，矿山保有建筑用石灰岩资源储量为 49 万吨。 

（4）2014 年 4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重庆市

https://baike.so.com/doc/373128-3951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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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灰岩矿山整治性开采方案》。 

（5）2012 年 1 月，重庆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南川

区胡开明采石场划定矿区范围申请及占用建筑用灰岩矿产资源储量简测

报告》，矿山占用建筑用灰岩储量（122b）126 万吨，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

准。 

（6）2013 年 12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展通

建材有限公司（建筑灰岩）2013 年矿山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告》，

矿山保有建筑用石灰岩资源储量为 85 万吨。 

（7）2014 年 4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重庆市

展通建材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整治性开采方案》。 

（8）2013 年 7 月及 2015 年 6 月，重庆华地工程勘察设计院分别编制

了《重庆市南川区非煤矿业权设置方案》及《重庆市南川区非煤矿业权设

置方案调整论证报告》。 

（9）2016 年 2 月，重庆正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

渝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灰岩矿山划定矿区范围及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经专家审查通过后，划定矿区范围由 12 个拐点圈闭，矿区面积

0.1031km2，开采标高为+650～+580m，设计生产规模为 45 万吨/年，设计

开采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第三段(T1f3)建筑石料用灰岩；截止 2016 年 1 月

底，矿山保有石灰岩矿产资源储量(122b)403 万吨，按回采率 90％计算，

可采储量 362.7 万吨，按矿山设计生产能力 45 万吨/年计算，预计矿山服

务年限 8 年。 

（10）2016 年 2 月，重庆正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经专家审

查通过的《重庆市渝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灰岩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方

案对矿山开拓方案、开采方式、台阶参数、矿石加工及环境保护方面进行

详细的叙述。 

（11）2016 年 5 月，重庆市地勘局 107 地质队提交了经专家审查通过

的《重庆市渝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石灰岩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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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 年 1 月，重庆市地勘局 107 地质队提交了《重庆市渝特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

告（2016 年度）》。 

（13）2018 年 1 月，重庆正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经专家审

查通过的《重庆市渝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山划定矿区

范围及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矿山保有石灰岩

矿产资源储量 775 万吨。（本次核实调整矿区范围增划资源量、重新出让） 

（14）2018 年 5 月，重庆新锐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交了经专

家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 

（15）2019 年 1 月，重庆市地勘局 107 地质队提交了《重庆市渝特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报

告（2018 年度）》 

（16）2020 年 1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渝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采矿权实地核查及储量动态检测

报告（2019 年度）》。 

（17）2020 年 7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重庆市渝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业权人开采公示信息实地核查报告（2019 年度）》。 

（18）2020 年 11 月，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提交了《南川区南

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控制资源量 1,713.7 万吨，其

中可利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1,341.7 万吨，永久边坡损失控制资

源量 372.00 万吨。 

7.4 矿区地质 

7.4.1 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由新至老依次为第四系残坡积层（Q4
el+dl）、三叠系下统

飞仙关组（T1f），各地层特征分述如下： 

（1）第四系残坡积层（Q4
el+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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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粘土、粉质粘土为主，夹少量石灰岩碎块石，粒经 0.1～1.5m，主

要分布于矿区内低洼平缓及坡脚地带，厚度一般 0.5～2.0m。与下伏岩层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2）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T1f） 

厚 211～476 米。整合于二叠系上统长兴组（P3c）之上，区内飞仙关

组地层按岩性可分四段： 

第四段（T1f4）：为紫红色薄～厚层状泥岩，含泥灰岩，夹页岩及黄灰

色灰岩，厚 95～150m。 

第三段（T1f3）：为灰色中厚～块状灰岩，夹鲕状、假鲕状灰岩，厚 65～

115m。为矿山开采矿层层位，广泛出露于矿区及其周边区域。 

第二段（T1f2）：以紫红色页岩、泥岩、泥灰岩、粉砂岩为主，夹少量

黄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及泥质灰岩，厚 35～55m。 

第一段（T1f1）：主要为灰色中～厚层状泥灰岩、泥质灰岩，底常为灰

色页岩夹薄层状泥质灰岩，厚 45～75m。 

7.4.2 构造 

矿山位于石溪堡子场向斜扬起端西翼，岩层呈单斜构造，地层产状变

化小，岩层产状一般为 13°∠7-9°，区内无大的断层或次级褶皱发育，区内

地质构造总体属简单。 

7.5 矿层（体）特征 

矿山开采石灰岩矿层赋存于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第三段(T1f3)，主要为

灰色中厚～块状石灰岩，矿层产状与顶、底一致，走向近东西向，岩层倾

角变化小，矿区产状 13°∠7～9°。矿床以浅灰、灰色中厚～块状石灰岩为

主，为微晶质结构，中厚～块状构造，一般厚度 80m 左右，规模大、质量

好，矿区范围呈东西向条带状展布。 

7.6 矿石质量特征 

7.6.1 矿石物质组成 

矿石为微晶～细晶结构，以中厚层状构造为主，局部厚层状。岩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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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致密，强度高。矿物成分以方解石为主。 

7.6.2 矿石物理性能 

矿石为灰色中厚～块状灰岩。灰岩矿石性脆，易于加工，硬度 5～6，

矿石质量能满足普通建材用石灰岩的要求。 

7.7 其他有益矿产 

矿区范围无其他登记的有益矿产。 

8.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形坡度 20～25°，矿区周边地表水易沿地表排泄，区内最低侵

蚀基准面位于矿区南侧水田低洼处，约为+584m 左右，高于矿山设计最低

开采标高+565m，矿山将来存在凹陷开采，将来开采形成的采坑暴雨期间

容易积水，应配备排水设备加强排泄。根据区内地层岩性的不同，按地下

水赋存条件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岩溶裂隙水两种类型。 

（1）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坡残积土层中，上

覆地层粘土透水性差，受大气降水的直接补给，渗入地下成为上层滞水，

水量受大气降水控制明显，同时由于地层厚度小，含水性弱，水量小。 

（2）岩溶裂隙水：赋存在三叠系下统飞仙关组第三段石灰岩地层内，

属于弱含水层。由于矿区范围内无地表水体，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为大气降

水，导致地下水富水性受季节性降水控制，一般补给量小，同时矿区所处

的构造部位及地形条件导致区内地下水多沿溶蚀裂隙顺层往下运移，矿区

位于山坡上，其地面高程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高程，补给水源贫乏。根据

现场调查，矿区岩溶裂隙、溶洞、溶孔较发育，裂隙局部被浅黄色、黄褐

色粉质粘土充填。 

综上所述，矿区地下水贫乏，水文地质条件总体属简单。 

8.2 工程地质条件 

土体工程地质条件：以红粘土为主，暗褐色、黄褐色、黄色，可塑-

硬塑状，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分布不均，厚度约 1～4m，厚度薄，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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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和平面上分布不均。主要由石灰岩等经长期风化、剥蚀后的残积、坡

积物组成，缓坡及沟谷中稍厚，土体强度弱，压缩性高，工程特性差。 

矿区出露的地层岩性主要为石灰岩。其岩质坚硬，物理力学强度大，

岩体为中厚层状，稳定性好。由于为灰岩地带，该区灰岩质纯，又出露于

地表，浅层溶蚀裂隙较发育，故进行工程建设，其对地基稳定性可能产生

影响，但矿区工业场地生产生活设施已经形成，未来不再新建地面工程设

施，采矿附属设施为低矮建筑荷载要求小，现场调查未见变形现象，可继

续沿用。矿区开采虽形成极少量顺向坡，但高度小，且岩层倾角仅 8°，对

斜坡稳定性影响小，其余坡向与矿层倾向垂直或相反，对斜坡稳定性影响

小。 

由于矿山开采的石灰岩矿层在矿区范围内厚度大，故矿区范围内开采

的石灰岩矿层底板仍为石灰岩，稳定性较好。 

综上所述，矿山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8.3 环境地质条件 

本地区露采矿开采灰岩，无洗选工艺，不产生尾矿。矿山环境污染主

要有空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噪声污染。 

矿山为露天开采，其矿石爆破、剥采、装载、运输、破碎过程中将产

生大量粉尘，造成区域环境的空气污染，导致空气质量差。 

矿区内无地表水体发育。采掘作业破坏了地表植被，给水蚀和水土流

失造成有利条件。当降水时，地表水流冲刷和搬运大量的泥砂，形成矿山

次生污染源。本矿为灰岩开采，岩性较单一，岩石化学成分稳定，总体对

水环境污染不大。 

矿区及其周边未发现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隐患点分布。 

矿区范围与南万高速公路，最近直线距离约 105 米，安全距离满足《公

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的相关规定，矿区与南万高速有

三处沟谷位置可视，可视处沟谷已种植树木对可视区域进行遮挡，目前效

果不佳。矿山开采最终形态后对矿区西北侧通讯塔 2 影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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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区范围内剥离的表土，在对东侧老采区进行回填复绿时全部进行

了利用，目前矿区内无表土需要进行堆放。 

在开采过程中挖掘作业以及装载、运输、破碎均造成噪声污染。所购

置的设备应带有消音、除噪装置，减少噪声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复杂。 

8.4 原采矿权开发现状 

矿山工业广场位于开采区东侧，建有粉碎场、堆料场、配电房、办公

室等设施，各房屋建筑均为低矮建筑。目前，历史老采区形成了多处凹坑，

东侧凹陷区域建设为工业广场，北东侧长约 140m，宽约 80m，东侧界外

开采区域，深度约 10～30m，按其形态概略估计凹坑容积约 10 万 m3，该

区域为矿山 2015 年前开采形成。矿区北侧界外采空区形成的高约 35m 陡

崖+640～+606m 段，是 2013 年前开采形成。 

目前矿山在矿区中部开采，约形成三级台阶，分别为+605～+594m、

+594～+584m、+584～+575m。矿山开采形成的平台高度与坡角，并未严

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中执行，实际边坡角大于开发利用方案中要求的边坡

角 55°。矿山第四系发育，目前生产形成的废弃土方用作了回填采坑、运

输便道铺设之用 

9．评估实施过程 

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评估政策和法律规定，遵照《矿业权评估程序规

范》（CMVS11000-2008），依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人员对南川区南平镇

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按照程序实施了如下评估： 

（1）接受委托阶段：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通过专家评标

打分确定我公司对该矿进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并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

向我公司出具了《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和采矿权资产评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

项。 

（2）资料收集和尽职调查阶段：2021 年 1 月 13 日～1 月 13 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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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估工作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

床勘查、矿山及周边矿山生产等基本情况，并指导委托方准备评估有关资

料。同时，对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解。 

（3）评定估算阶段：2021 年 1 月 14 日～1 月 18 日，在对收集资料

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对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分析，制定评估方案，确

定评估方法。同时，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合理的评估参数。根据

已确定的评估方法，编制估算表格，开展具体的评定计算。最后复核评估

结论，按照《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完成评估报告的初稿编写。 

（4）报告内审阶段：2021 年 1 月 18 日～1 月 20 日，在遵守评估准

则、指南和职业道德原则下，根据评估工作情况，撰写并提交采矿权评估

报告初稿，经内部审核、修改后，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送审稿并送重庆市

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评审。 

（5）评审和出具报告阶段：2021 年 1 月 21 日～2 月 1 日，该评估报

告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经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后，评估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并通过评审，2021 年 2 月

1 日出具正式采矿权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规定，对于具备评

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

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

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对象为采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可选用基准价因素

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法。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获取相应的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在充分对比分析

评估对象和矿业权市场基准价可比因素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可比因素调整

系数。重庆虽然制定了矿业权出让基准价，但无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基准价

相应的调整因素，此次评估不适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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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选择满足该方法使用条件的、具有相同或相似

性的交易案例；应确定反映评估对象特点的可比因素，且各可比因素之间

具有相对独立性；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有关要求，进行

可比因素的确定并计算可比因素调整系数。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难以收

集到满足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进行评估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性的交易

案例，因此也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进行评估。 

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采矿权，矿产资源储量规

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 10 年且

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 5 年且生产规模为大

中型的采矿权。该矿山为生产矿山，具备较完善的相关财务数据，经评估

人员现场尽职调查，收集到了相关的财务数据，本次评估可采用折现现金

流量法；且本矿山生产规模为中型，服务年限大于 5 年，故不适宜采用收

入权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未来具

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

其资源储量能够依据《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

出让前期技术报告》予以基本确定；该矿山中的原矿权为生产矿山，其技

术经济参数可以收集相关财务数据基本确定。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

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以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试行），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基本原理，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

发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

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

估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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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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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采矿权评估价值； 

CI—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CI-CO）t—年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i =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11.1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选取依据及评述 

依据评估委托人提供的《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和采矿权资产评估工作的通知>》、《南川区南平镇

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

书》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重庆能科工程勘察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提交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

（简称《前期技术报告》），该《前期技术报告》查明了矿区地层、岩性、

岩相特征、矿体赋存状态、矿石质量及矿体沿倾向和走向厚度变化等基本

特征，明确矿区具体位置范围和控制资源量，并通过相关评审。  

《前期技术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依据。 

11.2 保有资源储量及需处置资源储量 

（1）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控制资源量 1,713.7 万吨。 

（2）参与评估资源储量 

本次评估参与评估资源量为 1,713.7 万吨。 

（3）原矿区范围资源储量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原采矿权范围剩余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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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30 万吨，其中可利用建筑石料用灰岩控制资源量 355.20 万吨，永久边

坡损失控制资源量 90.10 万吨。其中原采矿权范围中退出现调整矿区范围

内的资源量 297.90 万吨，原采矿权范围纳入现调整矿区范围内的资源量

147.40 万吨。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中提及的矿山 2018 年 1 月提交的《矿产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矿山保有石灰岩资源储量 775.00

万吨，而自 2018 年 1 月至今动用资源储量 385.20 万吨，本次核实的原采

矿权范围剩余控制资源量 445.30 万吨，前后资源量相比，原矿区内增加了

资源储量 55.5 万吨（=445.30+385.20-775.00）。 

（4）本次评估需处置资源储量 

①出让资源储量情况 

2018 年 10 月，原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与重庆市渝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就原矿区范围签订了《重庆市采矿权出让合同》（合同

编号：南采矿出字[2018]第 006 号）；矿区面积 0.1072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

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出让资源量 775 万吨（新增资

源储量为 505 万吨），出让年限 6.2 年，有效期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止。 

②需处置资源储量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及《评审意见书》，截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

矿区范围内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控制资源量 1,713.70 万吨。原矿区范围纳入

评估范围的资源量为 147.40 万吨，本次评估视为已出让资源量。（根据《前

期技术报告》，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10 日期间，原矿区范围内矿

山累计动用资源量 385.20 万吨，已出让还剩余资源量 389.80 万吨

（ =775.00-385.20 ）。） 则 本 次 评 估 需 处 置 资 源 量 1566.30 万 吨

（=1,713.70-147.40）。 

11.3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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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1,713.7 万吨。 

11.4 采矿方案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该矿已进行多年开采，其开拓及生产系统已

较完善，本方案沿用矿山已有的开拓及生产系统，继续采用由上而下分阶

放坡露天采矿作业。故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矿山开拓方案：公路便道开拓。按从上至下台阶式开采。 

该矿山生产流程：剥离表土→钻孔→爆破→分选采装→矿用自卸汽车

运输→破碎车间破碎机破碎→加工车间煅烧建筑石料→成品堆场→外运

出售。 

11.5 产品方案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规定：“生 

产矿山(包括改扩建项目)采矿权评估：①依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包括(预)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等)确定。②根据矿山实际 产

品方案确定”。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及矿山实际生产，矿区开采的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石主要加工成品为建筑用碎石，故本次评估产品方案确定为建筑用碎

石。 

11.6 可采储量 

（1）设计损失量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永久边坡损失控制资源量为 372 万吨。故，

本次评估设计损失量为 372 万吨。 

（2）开采回采率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采矿回采率为 95%。依据《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我市主要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

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19〕22 号），建筑石料用灰岩露天矿山开采回

采率不低于 90%。设计所用回采率符合行业规范要求。因此，本次评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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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开采回采率为 95%。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回采率 

=（1,713.70－372.00）×95% 

= 1,274.62（万吨） 

据上，本次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1,274.62 万吨。 
11.7 生产规模及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11.7.1 生产规模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南川区

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通知》，矿山

生产规模为 95 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生产规模确定为 95 万吨/年。 

11.7.2 评估计算服务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A
QT =

 

式中：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生产能力。 

T = 1,274.62÷95=13.42（年） 

根据上式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13.42 年，该矿山与原矿山相比生产

规模未发生变化，原矿山已按设计的生产规模建设完成并能满足 95 万吨/

年生产需要，无需再进行基础建设。因此本次采矿权评估年限为 13.42 年。

即自 2021 年至 2034 年 6 月，生产规模为 95 万吨/年。 

11.8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1.8.1 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销售量×产品销售价格 

11.8.2 矿石年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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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

法修改方案》；假设本矿未来生产的原矿全部销售。 

根据《前期技术报告》及《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南川区

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通知》，确定

的生产规模为 95 万吨/年；因此，本次评估确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年产量

为 95 万吨，并在一个正常生产年度内全部销售。 

11.8.3 产品销售价格 

销售价格是产品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价格。据《矿业权评估指南》

（2006 修订）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

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

以评估基准日前 3 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产品价

格。 

本次评估现场尽职调查时，对矿山企业以往的销售凭据进行了收集，

企业所销售的建筑用碎石近几年来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40.78~55.34 元/吨，

则不含税平均销售价格为 48.00 元/吨。 

销售价格                     表 11-1 

时间 金额元/吨

（不含税） 

时间 金额元/吨

（不含税） 

时间 金额元/吨

（不含税） 

2019.3.18 43.69 2019.9.16 40.78 2020.6.23 50.49 

2019.3.28 46.60 2019.9.17 44.54 2020.8.19 48.54 

2019.6.27 43.69 2020.3.11 55.34 2020.8.20 55.34 

2019.6.30 46.61 2020.3.24 48.54 2020.12.15 50.48 

2019.9.9 48.54 2020.3.25 47.57   

2019.8.25 43.69 2020.6.9 50.49   

评估人员对周边市场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到当地近年来该类矿产品

的实际销售价格与矿山企业销售价格相近。经评估组成员对比分析，结合

当地经济消费水平，认为该价格较为符合当地该矿产品的实际价格；因此，

本次评估根据矿山企业提供的销售凭证，确定建筑用碎石不含税销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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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8.00 元/吨。 

11.8.4 销售收入 

年销售收入＝年销售量×销售价格 

＝95 万吨×48.00 元/吨 

＝4,560.00（万元） 

（详见附表 5）。 

11.9 投资估算 

11.9.1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是指评估基准日时，仍需要进行矿产地质勘查工作

从而达到矿山建设条件所需要的投资。 

鉴于评估矿山地质勘查程度已基本满足矿山建设需要，矿山无需再进

行后续地质勘查工作。 

11.9.2 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固定资产投

资可以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列示的账面值分

析确定。当依据矿山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明细表确定时，相关的公司销

售、经营管理等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应分摊计入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 

原矿山生产规模为 95 万吨/年已生产多年，经现场调查矿山各项设施

设备完善、布置合理，本次评估采矿权可以继续沿用原采矿权固定资产。

本次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矿山的固定资产含税原值为 8,612.58 万元，其

中：采矿工程 396.40 万元，房屋建筑类 3,902.27 万元，机械设备类 4,309.91

万元；固定资产含税净值为 6,467.79 万元，其中：采矿工程 321.08 万元，

房屋建筑类 3,018.29 万元，机械设备类 3,128.42 万元。根据《前期技术报

告》矿区范围内需剥离表土覆盖层 34.5 万 m3，据当地实际情况，剥离单

价按 10.00 元/m3 估算，则矿山剥离工程为 345 万元（=34.5×10）。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固定资产不含税原值为 8,106.49 万元，其中：矿

建工程 708.67 万元，房屋建筑类 3,583.74 万元，机械设备类 3,814.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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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不含税净值为 639.57 万元，其中：矿建工程

616.12 万元，房屋建筑类 2,769.07 万元，机械设备类 2,768.51 万元。 

详见附表 3。 

11.9.3 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任何企业收益均为各资本要

素投入的报酬，矿山企业，投入资本要素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及其它长期资

产、土地、矿业权。当估算某种资本要素的收益、并将其收益折现作为资

产价值时，需将其他要素的投入成本及其报酬扣除或者通过收益分成、折

现率等方式考虑。因此，采用收益途径评估矿业权时，需扣除土地的投入

成本及其报酬。土地作为企业资本要素之一，视利用方式不同分为土地使

用权（资产）、土地租赁（费用）、土地补偿（费用、资产）三种方式考虑。 

本次评估涉及的无形资产为土地费用，经了解，该矿土地均为租赁，

一次性支付，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土地费用评估值为 1,741.37 万元，故

本次评估无形资产投资 1,741.37 万元。 

11.9.4 更新改造资金及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矿业权评

估中，更新改造资金（固定资产更新投资）一般包括设备类和房屋建筑物

固定资产的更新。本项目未考虑维简费，采矿系统在服务年限内折旧完毕，

无残余值。 

折旧年限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更新的原则。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在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时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清理变现费用。房屋、地面建筑物、设备等采用不变

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在其计提完折旧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

一月）投入等额初始投资。房屋建筑类和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残值率均取

值为 5%。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类不更新，房屋建筑于评估计算期末（2034 年 6 月）

回收余值 1,236.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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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机器设备于 2028 年更新投资 4,309.91 万元，回收残值 190.70

万元，于评估计算期末（2034 年 6 月）回收余值 1,500.30 万元。 

评估计算期内更新投资 4,309.91 万元，回收固定资产净残（余）值合

计为 2,927.96 万元。 

（详见附表 4、附表 1）。 

11.9.5 回收抵扣进项设备增值税、回收抵扣进项不动产增值税 

根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 号），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应当缴纳增值税；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

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增值税税率为 11%。根据《关于深化

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

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9%”。则本项目采矿工程、房屋建筑物按 9%增值税率估算进

项增值税，机器设备按 13%增值税率估算进项增值税。 

本项目更新固定资产投资 4,309.91 万元，进项增值税额 495.83 万元（= 

4,309.91÷1.13×0.13）。 

11.9.6 流动资金投资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主要是用于购买原

材料、燃料、动力、支付职工薪酬及支付管理费用等。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流动资

金额按固定资产资金率进行估算，即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乘以固定资产资金

率，非金属矿山的固定资产资金率一般为 5～15%，根据评估矿山固定资

产投入和矿山年需经营成本实际情况，本次评估按 15%取值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6,177.15×15% 

＝926.57（万元） 

因此，本次评估流动资金确定为 926.57 万元。流动资金依生产负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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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故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投入，流动资金在评估计算期末全部回收。 

11.10 成本费用 

本次评估总成本费用估算采用“费用要素法”估算。 

总成本费用主要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工资及

福利费）、折旧费、维简费、安全费用、财务费用（利息支出）及其他费

用构成。经营成本为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维简费和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前期技术报告》中的没有对该矿山的经济效益评价，无法满足本次

评估需要。因此，本次评估主要根据矿山企业提供的调查表，对个别成本

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予以调整

完善。本次评估采用的生产成本中的材料费、燃料及动力费等均为不含税

价。相关的成本费用及评估取值如下： 

11.10.1 外购材料费 

根据企业提供的《矿山调查表》，本矿山外购材料成本价为 4.61 元/吨。

评估组经过分析后认为该数据基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

生产力水平。故，本次评估根据《矿山调查表》确定单位原矿外购材料成

本不含税为 4.61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年产量×单位原矿外购材料 

＝95×4.61 

＝437.95（万元） 

11.10.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企业提供的《矿山调查表》，本矿山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为 3.79

元/吨。评估人员通过与当地类似矿山的相关数据对比分析后认为该数据基

本反映了本矿经济技术条件及当地平均生产力水平。故，本次评估根据《矿

山调查表》确定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及动力成本不含税为 3.79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动力费=年产量×单位原矿外购燃料动力 

= 9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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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5（万元） 

11.10.3 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提供的《矿山调查表》，矿山职工薪酬为 4.27 元/吨。评估人

员调查了解当地人均收入情况后，通过分析认为该数据较为合理。故，本

次评估根据《矿山调查表》确定单位原矿职工薪酬为 4.27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费＝年产量×单位原矿职工薪酬 

＝95×4.27 

＝405.65（万元） 

11.10.4 折旧费 

根据《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采矿权评估固定资

产折旧一般采用年限平均法，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房屋建筑物 20~40

年，机器设备 8~15 年。结合本项目评估的服务年限，本次评估矿建工程

按矿山服务年限 13.42 年折旧，残值率为 0%，年折旧率为 7.45 %；房屋建

筑物按 30 年折旧，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3.17%；机器设备按 10 年折

旧，残值率为 5%，年折旧率为 9.50%。 

正常年份矿建工程年折旧额＝611.08×7.45% 

＝45.55（万元） 

正常年份房屋建筑物年折旧额＝3,583.74× 3.17 % 

＝113.49（万元） 

正常年份机器设备年折旧额＝3,814.08×9.50% 

＝362.34（万元） 

年折旧额＝45.55 + 113.49 + 362.34＝521.38（万元） 

单位原矿折旧费＝521.38÷95＝5.49（元/吨） 

（详见附表 4、附表 6） 

11.10.5 安全费用 

依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 号），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企业依据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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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安全费用为每吨 2.00 元。本评估项目单位原矿安全生

产费为 2.00 元。则： 

年安全生产费＝年产量×单位原矿安全生产费 

＝95×2.00 

＝190.00（万元） 

11.10.6 修理费 

矿业权评估中，修理费一般指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据评估人员对评

估对象当地同类矿山近年日常修理费调查，矿山修理费率为机器设备固定

资产原值的 3%。经计算，本评估项目修理费取值 0.87 元/吨（2,768.51×

3%÷95 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矿山单位原矿修理费用取值 0.87 元/吨。 

年修理费＝年产量×单位原矿修理费 

＝95×0.87 

＝82.65（万元） 

11.10.7 其他费用 

指不属于以上费用要素的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费、土

地复垦费、地租赁费、公路维修费、上下车搬运费等内容。 

（1） 摊销费 

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参考会计摊销方

法确定。当无形资产摊销年限长于评估计算年限时，以评估计算年限作为

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土地使用权摊销年限，应以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

确定。当土地使用权剩余使用年限长于评估计算年限时，以评估计算年限

作为土地使用权摊销年限。 

本项目无形资产投资为 1,741.37 万元，摊销年限按照矿山生产年限摊

销约 13.42 年。 

年摊销费＝1,741.37÷13.42= 129.79（万元） 

单位原矿摊销费＝129.79÷95.00＝1.37(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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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资源补偿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

税〔2016〕53 号），《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进资

源税改革的通知》(渝财税〔2016〕81 号)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将全部资

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因此，本次

评估矿产资源补偿费不予考虑。 

（3）其他支出 

根据企业提供的《矿山调查表》，该矿单位原矿其他费用支出为 5.00

元/吨。经分析，认为该取值较为合理。因此，本次确定该矿单位原矿其他

费用支出为 5.00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年原矿产量×单位原矿其他支出 

＝95×5.00 

＝475.00（万元） 

则正常年份其他费用=正常生产年摊销费+正常生产年份其他支出 

                  =127.97 +475.00 

                  = 604.20（万元） 

11.10.8 利息支出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时利息支出根据

流动资金的贷款利息计算。假定未来生产年份评估对象流动资金的 70%为

银行贷款，贷款利率按评估基准日执行的一年（含）以下贷款年利率 4.35%

（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调整日期 2015 年 10 月 24 日）计算。

则 

流动资金贷款单位原矿利息支出＝926.57×70%×4.35%÷95 

＝0.30（元/吨） 

则，流动资金贷款年利息支出＝95×0.30＝28.50（万元） 

11.10.9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正常生产年份单位总成本费用＝外购材料+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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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费用+利息支出 

=437.95+360.05+405.65+ 521.38 +190.00+ 82.65 + 605.15 + 28.50 

= 2,630.97（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支出 

= 2,630.77 - 521.38 - 129.79 - 28.50 

= 1,951.30（万元） 

经计算，未来正常生产期总成本费用为 2,630.97 万元，经营成本

1,951.30 万元，未来正常生产期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7.70 元/吨，单位经营

成本 20.54 元/吨。 

11.11 销售税金及附加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指矿山企业销售产品应负担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及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为计税依据。 

11.11.1 应纳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8]170 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财税〔2016〕36 号），新购进设备（包括建设期投入和更新资金投入）

进项增值税，可在矿山生产期产品销项增值税抵扣当期材料、动力、修理

费进项增值税后的余额抵扣，该矿产品为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销项税税

率取 16%、机器设备进项税税率取 16%、采矿系统及房屋建筑物进项税税

率为 11%。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因此，本次评估矿山应纳增

值税税率取 13%。 

以下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的计算均以未抵扣进项增值税的建筑用灰

岩矿均满负荷生产年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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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过程如下： 

年销项税额＝年销售收入×13% 

＝4,560.00×13% 

＝592.80（万元） 

年进项税额＝（年外购材料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13% 

＝（437.95 + 360.05 + 82.65）×13% 

＝114.48（万元） 

年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114.48－114.48 

＝478.32（万元） 

11.1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应纳增值税额为税基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维护建设税法》规定的税率以纳税人所在地不同而实行三种不同税率。 

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 7%； 

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 

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 

本项目评估对象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取 7%。 

正常生产年份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纳增值税×7% 

＝478.32×7% 

＝33.48（万元） 

11.11.3 教育费附加 

根据国发明电[1994]2 号文件《关于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确

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 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

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地方教育附加率为 2%。教育费附加按应

纳增值税额的 5%计税。 

正常生产年份教育费附加＝年应纳增值税×（3%＋2%） 

＝47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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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2（万元） 

11.11.4 资源税 

根据《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

项的决定》，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石灰石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重庆市

石灰石资源税适用税率为 6%。计算公式如下： 

年资源税＝年销售额×适用税率 

＝4,560.00×6% 

＝273.60（万元） 

综上，年销售税金及附加费为 331.00（= 273.60 +33.48+23.92）万元。 

11.12 所得税 

矿业权评估中，企业所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

率 25%计算，不考虑亏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政策。

抵扣完设备进项增值税后的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计算如下： 

正常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金及附

加 

＝4,560.00－2,630.97－331.00 

＝1,598.03（万元） 

企业所得税＝正常年份利润总额×25% 

＝1,598.03×25% 

＝399.51（万元） 

（详见附表 8） 

11.13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以及国土

资源部《关于实施<采矿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

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因此，该项目评估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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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取 8%。 

12．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

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

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

变化； 

（2）本次评估所依据的《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采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估算的资源储量基本可靠； 

（3）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

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4）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税率及利率因素在正常范围内

变动； 

（5）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技术经济

参数； 

（6）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

任何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

响； 

（7）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如果上述评估假设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将随

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3．评估结论 

13.1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出让收益 

经评估人员充分调查研究评估对象和市场情况的基础上，按照采矿权

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

确定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 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资源量 1,713.70

万吨）在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 5,6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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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出让采矿权所涉及的重庆市渝特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投入的建(构)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取值、生产成本通过对矿山企业提供的《矿山调查表》进行取值。 

14.3 评估结果有效的其他条件 

（1）本次评估资料由委托方提供，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 

（2）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14.4 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评估原范围与红岩煤矿矿区重叠，划定评估范围与红岩煤

矿矿区不重叠，但本次评估矿区范围不清楚是否位于红岩煤矿现状采动影

响范围。 

（2）原矿区范围剩余未开采量的处理情况不属于本次评估范围。 

15．矿业权评估结论使用限制 

15.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

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15.2 其他责任划分 

我们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符合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矿

业权定价决策负责，本项目评估结论是根据本次特定的评估目的而得出

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15.3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范围 

本次对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 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的评估结论

仅供本次特定评估目的和送交评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本评估报告的使用

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16．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提交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1 日。 





附表1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评估基准日

2020.12.31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1-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6/12

一 现金流入(+)
1 销售收入 61,181.52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1,901.52   

2 回收固定资产残(余)值 2,927.96     -           -           -           -           -           -           -           190.70     -           -           -           -           -           2,737.26   

3 回收流动资金 926.57        926.57      

4 回收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524.32        28.49       -           -           -           -           -           -           478.32     17.51       -           -           -           -           -            

5 小  计 65,560.37   -              4,588.49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5,229.02  4,577.51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5,565.35   

二 现金流出(-)
1 后续地质勘探投资 -              

2 固定资产投资 6,177.15     6,177.15      

3 无形资产投资 1,741.37     1,741.37      

4 更新改造资金 4,309.91     -           -           -           -           -           -           -           4,309.91  -           -           -           -           -           -            

5 流动资金 926.57        926.57         

6 经营成本 26,180.59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813.69      

7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78.08     327.58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273.60     328.9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138.03      

8 企业所得税 5,366.08     400.36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413.86     400.03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156.74      

9 小  计 49,079.75   8,845.09      2,679.24  2,681.81  2,681.81  2,681.81  2,681.81  2,681.81  2,681.81  6,948.67  2,680.23  2,681.81  2,681.81  2,681.81  2,681.81  1,108.46   

三 净现金流量 16,480.62       -8,845.09 1,909.25  1,878.19  1,878.19  1,878.19  1,878.19  1,878.19  1,878.19  -1,719.65 1,897.28  1,878.19  1,878.19  1,878.19  1,878.19  4,456.89   

四 折现系数(i=8.00%)              1.00          0.93          0.86          0.79          0.74          0.68          0.63          0.58          0.54          0.50          0.46          0.43          0.40          0.37           0.35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5,671.16     -8,845.09    1,767.82  1,610.25  1,490.97  1,380.53  1,278.27  1,183.58  1,095.91  -929.07    949.11     869.97     805.53     745.86     690.61     1,576.92   

六 采矿权评估价值 -8,845.09    -7,077.27 -5,467.02 -3,976.05 -2,595.52 -1,317.25 -133.67    962.23     33.16       982.28     1,852.24  2,657.77  3,403.62  4,094.23  5,671.16   

七 需处置资源量评估值 5,150.27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估算表

生   产  期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合计



附表2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吨

建筑石料
用灰岩

控制资源
量

1,713.70          1,713.70        1.00                 1,713.70       372.00 95%         1,274.62

合计 1,713.70          1,713.70        1,713.70        95%         1,274.62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生产规模

（万吨/
年）

95.00        

矿山服务年限

13.42            

评估计算年限

13.42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可采储量、评估服务年限估算表

矿石名称 资源类型
截止2020年11
月10日资源量

参与评估

资源储量

可信度系
数

评估利用
资源储量

边坡损失量 开采回采率 可采储量



附表3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投资金额原值 投资金额净值 原值 净值 折旧年限
残值率

(%)
年折旧率

(%)

1 矿建工程 396.40             321.08             708.67             639.57             13.42               7.45                 

1.1 剥离工程 345.00             345.00             新增含税

1.2 采矿工程 396.40             321.08             363.67             294.57             已扣税

2 房屋建筑类 3,906.27          3,018.29          3,583.74          2,769.07          30.00               5.00                 3.17                 已扣税

3 机器设备类 4,309.91          3,128.42          3,814.08          2,768.51          10.00               5.00                 9.50                 已扣税

8,612.58          6,467.79          8,106.49          6,177.15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项目名称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投资分类表

《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取值

合计

序号 备注



附表4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1-6

1 矿建工程   13.42 7.45 

1.1 进项增值税       28.49

1.2 折旧原值    611.08

1.3 折旧费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45.55       18.93       

1.4 净  值    611.08 565.53    519.98    474.43    428.88     383.33     337.78     292.23     246.68     201.13     155.58     110.03     64.48       18.93       -           

1.5 残余值

2 房屋建筑物 30.00    5.00 3.17 -           

2.1 进项增值税 -           

2.2 折旧原值 3,583.74  -           

2.3 折旧费 1,532.12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113.49     56.75       

2.4 净  值 2,769.07  2,655.58 2,542.09 2,428.60 2,315.11  2,201.62  2,088.13  1,974.64  1,861.15  1,747.66  1,634.17  1,520.68  1,407.19  1,293.70  1,236.96  

2.5 残余值 1,236.96  1,236.96  

3 机器设备 10.00    5.00 9.50 4,309.91  4,309.91  

3.1 进项增值税 495.83     495.83     

3.2 折旧原值 3,814.08  3,814.08  3,814.08  

3.3 折旧费 4,891.59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362.34     181.17     

3.4 净  值 2,768.51  2,406.17 2,043.83 1,681.49 1,319.15  956.81     594.47     232.13     3,493.17  3,130.83  2,768.49  2,406.15  2,043.81  1,681.47  1,500.30  

3.5 残余值 1,691.00  190.70     1,500.30  

4 折旧费合计 7,034.79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256.85     

5 更新改造资金总值 4,309.91  -          -          -          -           -           -           -           4,309.91  -           -           -           -           -           -           

6 回收残(余)值总值 2,927.96  -          -          -          -           -           -           -           190.70     -           -           -           -           -           2,737.26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净残
值率
(%)

年折
旧率
(%)

合计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固定资产折旧估算表

生   产  期
序号 项    目 固定资产

投资

折旧
年限
(年)



附表5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1-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6/12

1 原矿产量 万吨 1274.62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39.62      

2
原矿销售价

格
（不含税）

元/吨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3 销售收入
（万元）

61181.52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1,901.52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销售收入估算表

生   产  期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合计



附表6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元/吨

产量(万吨) 95 产量(万吨) 95

1 外购材料费 4.61 1 外购材料费 4.61 矿山调查表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3.79 2 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3.79 矿山调查表

3 职工薪酬 4.27 3 职工薪酬 4.27 矿山调查表

4 折旧费 2.40 4 折旧费 5.49 评估估算，按国税[2005]883号

5 安全费用 2.00 5 安全费用 2.00 财建[2012]16号

6 修理费 6 修理费 0.87 按机器设备原值的3%

7 其他费用 5.00 7 其他费用 6.37

7.1 摊销费 1.37

7.1 矿山资源补偿费 7.2 矿山资源补偿费 财税[2016]53号

7.2 其他支出 5.00 7.3 其他支出 5.00 矿山调查表

8 利息支出 8 利息支出 0.30 评估估算(按CMVS 30800-2008)

9 总成本费用 27.07 9 总成本费用 27.70

10 经营成本费用 24.67 10 经营成本费用 20.54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单位成本确定依据表

 序号 成本项目  矿山调查表  序号  成本项目
评估取值
单位成本

备注



附表7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1-6

原矿产量 1,274.62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39.62       

1 外购材料费 4.61 5,875.98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437.95     182.63     

2 外购燃料及动力
费

3.79 4,830.79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360.05     150.14     

3 职工薪酬 4.27 5,442.61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405.65     169.16     

4 折旧费 5.49 7,034.79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521.38     256.85     

5 安全费用 2.00 2,549.23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190.00     79.23       

6 修理费 0.87 1,108.92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82.65       34.47       

7 其他费用 6.37 8,119.30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605.15     252.35     

7.1 摊销费 1.37 1,741.37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129.79     54.10       

7.2 矿山资源补偿费 0.00 -            -           -           -           -           -           -           -           -           -           -           -           -           -           -           

7.3 其他支出 5.00 6,373.08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475.00     198.08     

8 利息支出 0.30 382.38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28.50       11.88       

9 总成本费用 27.70 35,339.13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1,136.52  

10 经营成本费用 20.54 26,180.59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1,951.30  813.69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经营成本估算表

序号 成本项目

单位成
本

（元/
吨）

合计

生   产  期



附表8

评估委托人：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1-6

1 年产矿量(万吨) 1,274.62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39.62

2 销售收入 61,181.52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4,560.00 1,901.52

3 总成本费用(-) 35,339.13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2,630.97 1,136.52

4 增值税 5,893.24   449.83 478.32 478.32 478.32 478.32 478.32 478.32 0.00 460.80 478.32 478.32 478.32 478.32 199.46

4.1 销项税额 7,953.6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592.80 247.20

4.2 进项税额 1,536.04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114.48 47.74

4.3 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 524.32      28.49      -         -         -         -         -         -         478.32    17.51      -         -         -         -         -         

5 销售税金及附加(-) 4,378.08   327.58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273.60 328.90 331.00 331.00 331.00 331.00 138.03

5.1 城市维护建设税(7%) 412.53      31.49      33.48      33.48      33.48      33.48      33.48      33.48      -         32.26      33.48      33.48      33.48      33.48      13.96      

5.2 教育费附加(3%) 176.80      13.49      14.35      14.35      14.35      14.35      14.35      14.35      -         13.82      14.35      14.35      14.35      14.35      5.98        

5.3 地方教育费附加(2%) 117.86      9.00        9.57        9.57        9.57        9.57        9.57        9.57        -         9.22        9.57        9.57        9.57        9.57        3.99        

5.4 资源税(6%) 3,670.89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273.60 114.09

6 利润总额 21,464.31 1,601.45 1,598.03 1,598.03 1,598.03 1,598.03 1,598.03 1,598.03 1,655.43 1,600.13 1,598.03 1,598.03 1,598.03 1,598.03 626.97

7 企业所得税
（25%）

5,366.08   400.36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413.86 400.03 399.51 399.51 399.51 399.51 156.74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核人：王静宇、卢全敏 制表人：邓诗艺

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5社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权评估税费估算表

生产期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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